
西南财经大学近期发布
的《中国工薪阶层信贷发展
报告》显示，中国城镇家庭负
债总额占家庭资产总额的比
例，从2015年的5 . 0%增至2017
年的5 . 5%。与此形成对照，国
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发布

《三季度中国去杠杆进程报
告》指出，中国家庭贷款存款
比，从去年底的44 . 8%上升到
三季度的48 . 6%。

这两份报告，引出了中国
家庭“高负债”的话题，这涉及
到如何看待负债的问题。在金
融业并不发达的时代，“量入为
出”或者“先储蓄后消费”的模
式较为普遍，负债往往被完全
等同于生活负担，这样的观念
现在仍然很有市场。但在金融
业不断发展、金融产品不断更
新的新环境下，需要人们对家
庭负债做出全新的认识。

事实上，在上述报告发布
之后，大量解读文章随之而来，
结合近两年来的火热楼市，就

有观点声称中国的家庭被房产
“绑架”了。不能否认家庭负债
增加与房产之间的关系，但这
也能够说明，如果把负债看做
一枚硬币，一面是负担，另一面
则是消费的增加。房贷、车贷或
信用卡支出，增加了家庭的消
费能力，使其不再局限于储蓄。
对未来一段时间而言，还贷或
还债的确是负担，但它也对应
着实实在在的资产或商品，比
如住进了房子，又比如买得起
车。这在仅靠储蓄来满足消费
的环境下是不可想象的。

当然，对金融产品的需求
并不是新鲜事物，只不过现在
以更规范的信贷形式出现。在

《金融的逻辑》一书中，学者陈
志武就提到“份子钱”的金融属
性。在传统农业社会，对一个家
庭而言，婚丧嫁娶等支出负担
是很沉重的，所以就有了“份子
钱”这种“众筹”模式。主家拿到
份子钱，同时也就有了债务。在
未来一段时间里，别家有事自

家也得出钱，相当于不定期的
“分期付款”。相比于现代金融
产品，“份子钱”往往混杂着人
情等不易用金钱衡量的内容，

“游戏”规则并不清晰，这也就
好理解，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
的人对“份子钱”叫苦不迭。

看待负债，看待信贷产
品，需要全面考虑不同“负债”
形式的优点与缺点，而不是仅
仅看到“还债”。如果能够认识
到人们在生活中对信贷产品
的普遍需求，也就更容易理解

“有债可负”是社会进步的表
现。要知道，对于个人来说，支
出和收入在时间上往往并不
匹配，如果没有了购房贷款等
金融产品，家庭的融资渠道就
变得很狭窄，要么靠多年积
蓄，要么只能靠“实在的富亲
戚”。“富亲戚”可遇不可求，所
以就有了“给儿子盖房娶亲”
的传统做法，父辈拿出积蓄

“贷”给儿子，“债权人”以此获
得“养儿防老”的收益。同样混

杂着难以量化的亲情，怎么比
得上清清楚楚写在合同上的

“负债”呢？
现代金融业的发展以及

金融产品的出现，恰恰解放了
人，写在合同上的“负债”远远
好于“人情债”。家庭负债率的
增加直接对应着家庭融资能
力的提升，对应着家庭消费能
力的提升，信贷产品让家庭的
支出和收入在时间上更加匹
配了。而家庭负债的普遍存
在，恰恰说明更多的家庭能够
享受到现代金融带来的好处，
体现出金融的普惠性。至于负
担是不是过重，楼市是不是过
火，房价是不是过高，有其内
在形成机制，是很复杂的问
题，不能仅仅看到负债率升高
就做结论。相比之下，更需关
注的恰恰是信贷产品对不同
的家庭是否公平，是否有歧视
性的规定，是否让富有的家庭
更容易获得融资，是否把不富
有的家庭排除在“负债”之外。

家庭负债和家庭负担不能简单画等号

□房清江

民政部近日发布《慈善
组织信息公开办法 (征求意
见稿 )》，并向社会各界征求
意见。征求意见稿规定，慈善
组织有下列情形的，依据《慈
善法》有关规定进行处罚：未
依法履行信息公开义务的；泄
露捐赠人、志愿者、受益人个
人隐私以及捐赠人、慈善信托
的委托人不同意公开的姓名、
名称、住所、通讯方式等信息
的。（12月14日中新网）

慈善是透明的事业，慈
善信息公开特别是捐赠来源
与善款支出公开，接受社会
监督是慈善最起码的伦理，
比其他类别信息如政务信息
公开有着更彻底、更天然要

求，理当是慈善公益组织必
须遵循的最起码的准则，慈
善信息公开是慈善社会公信
的来源。

去年9月1日，《慈善法》
正式施行，慈善信息公开是
慈善组织法定的义务，慈善
信息如何公开在《慈善法》中
单独成章，共有七条规定的
设计，相对而言已经比较详
细。此次民政部制定的《慈善
组织信息公开办法》，总体来
说只是《慈善法》相关规定的
进一步明细化，以期成为慈
善组织信息公开的操作指
南，同时，办法拟规定对慈善
组织不依法履行慈善信息公
开义务实施处罚，以增强慈
善信息公开的约束力。单纯
从健全完善的慈善运行机制
来说，是慈善制度建设的又
一个成果。

当然，法规的生命力在

于执行，慈善信息公开更是
如此。一方面，慈善公益组织
应秉承慈善透明的朴素伦
理，把公益办在阳光下，按照
办法的规定，在统一的平台、
规定的时限内，真实、准确、
全面地公开应当公开的一切
信息，营造开放、透明、积极
的慈善运营氛围。另一方面，
强化监督的钳制力。慈善运
营与钱物密切相关，慈善组
织依法公开信息，无法全凭
自觉，而且缺少必要的监督，
所公布的信息可信度也会打
折扣，必要的监督不可或缺。

换言之，慈善组织信息
如何公开，制定办法不只是
针对慈善组织，更深层次还
是督促相关细则落实到位的
具体依据，更考验管理者的
智慧。《慈善法》是慈善社会
化的产物，慈善社会化最突
出一点是慈善事业的管办分

离，政府相关部门从“运动
员”向“裁判员”角色转换，相
应的主体如何参与慈善运营
的过程，实施动态的监管尤
为关键。显然，这不是制定一
个办法交给慈善组织去执
行，全靠简单的控管、执法也
无法满足要求。

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同样
如此。促进慈善组织依法公
开信息，应当加快慈善监管
体制机制的建设，充分运用
现代信息平台技术，实现监
管与慈善运营的同步融合，
逐步建立国家统一的慈善信
息平台，统一集中的监管机
构，严格的慈善运营数据报
备机制，破除信息分散零碎、
跨地域与层级管理的弊端。同
时，加强慈善审计，引导慈善
组织健全内部治理，构建慈
善运营的良好生态，使得慈
善组织信息公开成为自觉。

慈善信息公开更考验管理智慧

何为“维密秀”？女性内衣品
牌“维多利亚的秘密”的秀场。何
为“儿童维密秀”？幼小模特们穿
着缀有羽毛、颇为暴露的分体内
衣走T台。前段时间，这样的“秀”
在各地居然不少，甚至有媒体评
价这些3至15岁的小女孩“大放异
彩”“气质不输大人”。

看到这些小女孩，踩着颇为
别扭的高跟鞋，在大人引导下摆
出一些“成熟”姿势，自我感觉良
好，着实令人痛心而费解。这样的

“审美”，究竟是展现儿童之美，还
是迎合某些成人的低级趣味？这
样的秀场，究竟是如冠冕堂皇宣
称的那般“展现儿童才艺”，还是
商家敛财的手段工具？

这些把女儿送去秀场的家
长，也许被一时“上电视”“出名”
所惑，却不知是否想过，从长远
看，这样的人生经历能给女儿带
来什么？孩子懵懂，所见所得、所
作所为皆深受家长影响。如果在
幼年时，就用行动告诉孩子穿着
暴露、性感诱惑是美，如何期待能
培养出一个健康人格的女性呢？

未成年人是否可以参加此类
走秀？目前，国家尚无明确规定，
未成年人保护法虽然要求“禁止
胁迫、诱骗、利用未成年人乞讨或
者组织未成年人进行有害其身心
健康的表演等活动”，但对“打擦
边球”的走秀之类很难参照执行。
国家广电总局早在2006年就对电
视选秀做出规定，举办未成年人
参与的赛事活动必须单项报批，
但“儿童维密秀”并非电视选秀，
也难在禁止之列。由于法律上没
有明确禁令，道德上没有踏破底
线，“儿童维密秀”就堂而皇之地
游走在法律与道德边缘。虽然被
质疑为“消费童真”，但商家却心
中窃喜，用某些人的逻辑看，商业
炒作不怕骂，就怕没人理。

2013年，法国通过决议，禁
止针对16岁以下女孩的选美活
动，“不要让我们的女孩从很小
就相信，只有外表才能评判她
们的价值。”2014年，英国BBC
儿童频道执行总编辑哈汀吉表
示，禁止太性感、口红涂太艳的
女主持人出现在自己的频道，
以免误导女孩。我们难道不应
该从中借鉴点什么吗？（摘自

《人民日报》，作者张烁）

儿童“维密秀”令人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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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待负债，看待信贷产品，
需要全面考虑不同“负债”形式
的优点与缺点，而不是仅仅看
到“还债”。如果能够认识到人
们在生活中对信贷产品的普遍
需求，也就更容易理解“有债可
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评论员观察

“紧急救治免责”彰显司法理性

□张淳艺

12月13日，最高法发布医
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司法解
释。解释规定，因抢救生命垂
危患者等紧急情况而不能取
得患者意见，医务人员经医疗
机构负责人或授权负责人批
准立即实施相应医疗措施，患
者因此请求医疗机构承担赔
偿责任的，法院将不予支持。

（12月14日《人民日报》）
按照《医疗机构管理条

例》规定，医疗机构施行手术、
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时，必
须征得患者同意，并应当取得
其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
字。不过，在遭遇车祸受伤等
紧急情况下，患者无法表达意
见，家属又不在场，医疗机构
如何实施紧急医疗措施，一直
是个问题。结果圆满固然皆大

欢喜，一旦抢救失败，患者出
现闪失，医院和患者家属之间
往往会爆发矛盾纠纷。

虽然2010年起施行的《侵
权责任法》规定了“因抢救生
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不
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
见的，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
授权的负责人批准，可以立即
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但并
未提及紧急救助情形下的责
任承担问题。在司法实践中，
不乏患者抢救无效后，医生被
患者家属告上法庭的案例。一
些医疗机构和医务工作者出
于自保的考量，只要不取得患
者或家属的同意，就不实施紧
急医疗措施。相关负责人即使
得到法律许可，也不敢贸然批
准抢救，因为签字就意味着风
险和责任。

如今，最高法以司法解释
的形式，明确了“经批准的紧
急救治，医院不承担赔偿责

任”，此举有助于打消医疗机
构的顾虑，鼓励医务工作者在
患者处于紧急情况下积极施
救。“紧急救治免责”彰显了司
法理性，毕竟，不管在什么情
况下，生命都是第一位的。生
命健康权是公民最根本的人
身权，“紧急救治免责”就是通
过授予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
豁免权，保障生命垂危等紧急
情况下患者得到及时救治，维
护其生命、健康权益。诚然，医
生不是万能的，医学有其局限
性，抢救的结果可能不尽如人
意，但理性告诉我们，应该放
手让医生去尝试，与死神赛
跑，争取一线生机。“医疗机构
负责人或授权负责人批准”、

“实施相应医疗措施”等条款，
也有利于规范医疗机构行为，
确保抢救手段科学合理。

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
对于生命垂危的患者实施紧急
救治，不仅是医院和医生的权

利，更是一种义务。司法解释同
时明确，对于医疗机构怠于立
即实施相应医疗措施，导致患
者受到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
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急救免
责，怠救担责”，法律责任清晰
明确，有助于医疗机构和医务
工作者对角色职责有更加清醒
的认识，更好地担负起救死扶
伤、治病救人的神圣使命。

对于公众来说，也要正确
看待“紧急救治免责”。免责不
是给医院撑腰，而是为患者着
想。在医患和病魔之间这场不
见硝烟的战争中，医生和患者
永远是同一战壕的战友。当一
个人生命垂危之时，最希望他
活下来的，除了亲人，就是医
生。只有给予医生最大的理解
和信任，才能让医生迎险而
上，争取希望。

葛一家之言

葛公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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